
第十五章   大事紀

 
 
 
 
 
 
34.11.01 接收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高等法院檢察局」，並更名為「臺灣高等法院檢察處」，

由蔣慰祖首席檢察官接篆視事。 

38.05.20起臺灣省全面實施戒嚴 

55.03.19 依據修訂後之「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開始指派檢察官擔任選舉監察職務。 

56.01.27 首席檢察官周旋冠召集檢警高層會議，取消「寄押」被告措施，落實 24小時移送

人犯之規定。此後，則採「借提」及檢察官指揮查案方式，續行偵查作為。 

56.06.02 現存檔案資料中，最早之檢察首長業務座談會--「臺灣高等法院檢察處暨所屬各

分檢地檢處首席檢察官業務座談會」，由首席檢察官周旋冠主持，主要討論，對於

司法警察機關於 24 小時內解送犯罪嫌疑人，各地檢處在案件偵辦上，有何困難

及如何克服等議題。 

56.06.23 檢察長宿舍竣工。 

63.03.18 司法行政部指示臺灣高等法院及所屬分院應各於每 3個月辦理座談以溝通法律見

解乃函該院各分院首席檢察官及所屬各地方法院首席檢察官比照辦理，每 3個月

約集轄區各地方法院首席檢察官及部分檢察官座談有關法律問題以溝通法律見

解。座談會議紀錄應專案送由本處轉報司法行政部。 

63.10.15 依司法行政部函令研議「他字」案處理原則及結案方式報部。 

69.07.01 依據修正之「法院組織法」，原配置於法院之檢察官修正為獨立之檢察機關，隸屬

於法務部(原司法行政部)，自此審檢分隸。 

70. 依法務部訂定之「法務部及所屬機關國家賠償事件處理要點」，成立國家賠償事件

處理小組。 

71. 成立「檢肅竊盜與暴力犯罪督導小組」，負責督導所屬各地方法院檢察處偵辦竊盜

及贓物犯罪案件，並於 1月 9日函報法務部，21日核准。 

72.03.31 成立「查緝侵害智慧財產權協調督導工作小組」，負責偵辦侵害智慧財產權案件之

協調及督導業務，加強各機關間之聯繫以發揮打擊仿冒、查緝侵害智慧財產權犯

罪之功能。 

74.04.20 首次召開臺灣高等法院檢察處暨訴訟轄區所屬各處一、二審檢察官業務座談會，

促進各檢察官業務聯繫，加強一、二審檢察官業務交流。 

76.07.01 成立「偵查經濟犯罪中心」，由首席檢察官陳涵兼任中心主任並指派 4 名檢察官

負責指揮各檢察機關、調查局、警察局偵辦重大經濟犯罪。 

76.07.15臺灣宣布解嚴 

76. 偵辦蔡○全、許○德等涉嫌叛亂案，為解嚴後第一件叛亂案件。 

78.10.24 依法務部「檢察機關辦理重大危害治安刑事案件注意要點」，成立「重大危害治安

形勢事件督導小組」。 

78.12.24 因應法院組織法第 58條之修正，更名為「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 

79.10.22 以臨時任務編組成立法醫中心，執行有關法醫科學之鑑定工作及人才培訓、整合

法醫資源等，並規劃法醫專責單位「法醫研究所」為國家級法醫權責機構。 

80.-81. 成立「法規研究小組」，擬定或審查本署之行政規則，並依法務部指示就相關法規

研議意見。 

81.08.17 因「檢察機關辦理重大危害治安刑事案件注意要點」於 81年 8月 17日停止適用，

故本署「重大危害治安刑事案件督導小組」更名為「辦理重大刑事案件督導小組」。 

82. 杭州南路宿舍動工興建。 

83.07.01 成立「緝毒督導小組」，專責督導查緝毒品之協調合作工作外，並協助各地方檢察

署偵辦毒品案件，每三個月召開「督導會報」一次。 

84.08 與內政部警政署共同成立「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督導小組」，專責指揮各地方法

院檢察署及警察機關辦理有關本條例犯罪之偵查工作。 

87.04.16 奉法務部指示成立「電腦犯罪防制中心」。 

87.08.29 依犯罪被害人保護法第 14 條規定及法務部函示成立「犯罪被害人補償覆審委員

會」。 

88.01.01 為落實「法務部提昇檢調機關公信力暨親民形象方案」，成立「偵查中案件新聞督

導小組」，以確實督導考核所屬檢察機關妥適發布新聞。 

88.07.01 依「法務部加強婦幼司法保護方案」及法務部函頒之「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婦幼

保護督導小組設置方案」，成立「婦幼保護督導小組」，督導全國有關性侵害、違

反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等嚴重危害婦幼安全案件之辦理。 

89.07.01 成立「查緝黑金行動中心」，下設 4個「特別偵查組」全面掃除黑金。 

91.11.04 召開「金融犯罪查緝督導小組」籌備會議，研商運作方式。 

94.01 為回應美國國家安全局要求查緝臺灣地區對美國的犯罪，我國國家安全局成立

「美欣專案」（嗣改稱「0701專案」），於本署則成立「跨國犯罪偵處小組」，代號

「超美專案」（查緝「超級美鈔 supernote」之意）。 

94.02.03 為因應立法院於 94 年 1 月 7 日三讀通過中華民國刑法暨刑法施行法部分條文修

正草案，組成「因應刑法修正研究諮詢小組」。 

94.05.01 邀集衛生福利部等相關單位，共同成立「打擊民生犯罪督導小組」，積極加強查緝

與民眾日常生活有關的犯罪。 

95.08.24 成立「重案公訴組」，以確保起訴成果及強化二審功能。 

96.01.01 成立「防制人口販運督導小組」，以督導所屬各地方法院檢察署有效查緝人口販運

案件，並落實被害人之保護。 

成立「性騷擾申訴處理調查小組」，以提升性別平權觀念，促進機關人員含洽公民

眾不受性騷擾之威脅，並採取適當之預防、糾正、懲戒及處理措施。 

96.01 「檢察新論」創刊號發行。 

96.05.21 「查緝黑金行動中心」正式結束運作。 

96.08.15 成立「貪瀆案件無罪判決分析研究小組」，負責辦理蒐集分析貪瀆案件判決定讞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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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勢事件督導小組」。 

78.12.24 因應法院組織法第 58條之修正，更名為「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 

79.10.22 以臨時任務編組成立法醫中心，執行有關法醫科學之鑑定工作及人才培訓、整合

法醫資源等，並規劃法醫專責單位「法醫研究所」為國家級法醫權責機構。 

80.-81. 成立「法規研究小組」，擬定或審查本署之行政規則，並依法務部指示就相關法規

研議意見。 

81.08.17 因「檢察機關辦理重大危害治安刑事案件注意要點」於 81年 8月 17日停止適用，

故本署「重大危害治安刑事案件督導小組」更名為「辦理重大刑事案件督導小組」。 

82. 杭州南路宿舍動工興建。 

83.07.01 成立「緝毒督導小組」，專責督導查緝毒品之協調合作工作外，並協助各地方檢察

署偵辦毒品案件，每三個月召開「督導會報」一次。 

84.08 與內政部警政署共同成立「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督導小組」，專責指揮各地方法

院檢察署及警察機關辦理有關本條例犯罪之偵查工作。 

87.04.16 奉法務部指示成立「電腦犯罪防制中心」。 

87.08.29 依犯罪被害人保護法第 14 條規定及法務部函示成立「犯罪被害人補償覆審委員

會」。 

88.01.01 為落實「法務部提昇檢調機關公信力暨親民形象方案」，成立「偵查中案件新聞督

導小組」，以確實督導考核所屬檢察機關妥適發布新聞。 

88.07.01 依「法務部加強婦幼司法保護方案」及法務部函頒之「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婦幼

保護督導小組設置方案」，成立「婦幼保護督導小組」，督導全國有關性侵害、違

反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等嚴重危害婦幼安全案件之辦理。 

89.07.01 成立「查緝黑金行動中心」，下設 4個「特別偵查組」全面掃除黑金。 

91.11.04 召開「金融犯罪查緝督導小組」籌備會議，研商運作方式。 

94.01 為回應美國國家安全局要求查緝臺灣地區對美國的犯罪，我國國家安全局成立

「美欣專案」（嗣改稱「0701專案」），於本署則成立「跨國犯罪偵處小組」，代號

「超美專案」（查緝「超級美鈔 supernote」之意）。 

94.02.03 為因應立法院於 94 年 1 月 7 日三讀通過中華民國刑法暨刑法施行法部分條文修

正草案，組成「因應刑法修正研究諮詢小組」。 

94.05.01 邀集衛生福利部等相關單位，共同成立「打擊民生犯罪督導小組」，積極加強查緝

與民眾日常生活有關的犯罪。 

95.08.24 成立「重案公訴組」，以確保起訴成果及強化二審功能。 

96.01.01 成立「防制人口販運督導小組」，以督導所屬各地方法院檢察署有效查緝人口販運

案件，並落實被害人之保護。 

成立「性騷擾申訴處理調查小組」，以提升性別平權觀念，促進機關人員含洽公民

眾不受性騷擾之威脅，並採取適當之預防、糾正、懲戒及處理措施。 

96.01 「檢察新論」創刊號發行。 

96.05.21 「查緝黑金行動中心」正式結束運作。 

96.08.15 成立「貪瀆案件無罪判決分析研究小組」，負責辦理蒐集分析貪瀆案件判決定讞判

決資料，供日後辦案參考。 

97.05.05    首次召開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暨訴訟轄區一、二審主任檢察官業務座談會。 

97.07.01 因應「智慧財產法院組織法」之施行，成立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智慧財產分署，

由顏大和檢察長兼任該分署首任檢察長。 

98.02.12 依法務部指示，訂定「打擊坊間非法竊聽督導小組作業要點」並召集第 1次「打

擊坊間非法竊聽督導小組」督導會議。 

98.03.13 為重啟調查陳文成命案及林宅血案，召邀集檢、警、調等相關機關召開重啟調查

小組專案會議，並於「重啟調查專案小組」下設調查工作小組負責督導。 

99.08 與大陸福建省人民檢察院舉辦首屆「兩岸檢察實務研討會」，以落實兩岸司法協議

所定之業務交流。 

100.01.01 因應法務部矯正署成立，裁撤所務科，相關監督看守所及少年觀護所之行政事務

儀移由各矯正署統籌辦理，以統一事權。 

100.05.19 成立查扣犯罪所得綜合協調小組，以辦理犯罪所得之追查、扣押、禁止處分、沒

收及司法互助等相關業務。 

100.09.01 開始實施檢察官專責全程到庭執行公訴方案，以落實檢察官實行公訴制度。 

100 因應自 100 年 9 月 1 日起修正施行之刑事補償法，成立「刑事補償事件審查小

組」。 

101.03.01 為因應並有效打擊跨境犯罪，依法務部函示請成立「打擊跨境犯罪督導小組」，以

有效掌握相關跨境犯罪情資並負責相關檢察機關之協調、督導及資訊彙整事宜。 

101.04.17 與中華民國檢察官協會共同舉辦「2012年國際檢察官協會第 8屆亞太及中東地區

會議」，為國內檢察體系首次承辦之國際組織會議。 

102.06.20 成立「加強肅貪業務聯繫小組」，專責督導偵辦貪瀆案件。 

102.06-11 法務部與大陸地區最高人民法院合作，自陸方返還國人受騙電信詐欺案財物新臺

幣 1,100餘萬元；同年 11月間，法務部與大陸地區公安部共同成立「兩岸罪贓協

處專責小組」，並由本署推薦檢察官參與該小組，同時於「追討犯罪所得專組」納

入此部分督導業務。 

102.08.06 由於陸軍義務役士兵洪○丘於軍中死亡案，立法院修正軍事審判法，將現役軍人

非戰時犯罪由一般司法機關追訴、審理，實現國家司法一元化。 

102.08.29 依法務部 102年 3月 21日召開之「如何有效結合廉政與調查局之肅貪能量」會議

決議，由檢察長陳守煌召集第一次「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訴訟轄區肅貪業務聯繫

會議」。 

102.11.29 為整合及提升相關違反國土保育犯罪案件之查緝效能，成立「國土保育犯罪查緝

督導小組」，並指示各地檢署成立「國土保育犯罪查緝小組」。 

104.07.14 成立「例稿審查小組」，以提升公文品質，達到「簡、淺、明、確」之要求。 

104.11.01 因機關電腦普及化，裁撤文書科下設之繕寫室。 

105.04.28 成立「跨境電信詐騙追贓平台」。 

105.06.15 成立「因應刑法沒收新制業務諮詢小組」，以因應刑法沒收新制於 105年 7月 1日

施行。 

皇華臺灣 鑠法薪傳246 皇華臺灣 鑠法薪傳247



決資料，供日後辦案參考。 

97.05.05    首次召開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暨訴訟轄區一、二審主任檢察官業務座談會。 

97.07.01 因應「智慧財產法院組織法」之施行，成立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智慧財產分署，

由顏大和檢察長兼任該分署首任檢察長。 

98.03.13 為重啟調查陳文成命案及林宅血案，召邀集檢、警、調等相關機關召開重啟調查

小組專案會議，並於「重啟調查專案小組」下設調查工作小組負責督導。 

99.08 與大陸福建省人民檢察院舉辦首屆「兩岸檢察實務研討會」，以落實兩岸司法協議

所定之業務交流。 

100.01.01 因應法務部矯正署成立，裁撤所務科，相關監督看守所及少年觀護所之行政事務

儀移由各矯正署統籌辦理，以統一事權。 

100.05.19 成立查扣犯罪所得綜合協調小組，以辦理犯罪所得之追查、扣押、禁止處分、沒

收及司法互助等相關業務。 

100.09.01 開始實施檢察官專責全程到庭執行公訴方案，以落實檢察官實行公訴制度。 

100 因應自 100 年 9 月 1 日起修正施行之刑事補償法，成立「刑事補償事件審查小

組」。 

101.03.01 為因應並有效打擊跨境犯罪，依法務部函示請成立「打擊跨境犯罪督導小組」，以

有效掌握相關跨境犯罪情資並負責相關檢察機關之協調、督導及資訊彙整事宜。 

101.04.17 與中華民國檢察官協會共同舉辦「2012年國際檢察官協會第 8屆亞太及中東地區

會議」，為國內檢察體系首次承辦之國際組織會議。 

102.06.20 成立「加強肅貪業務聯繫小組」，專責督導偵辦貪瀆案件。 

102.06-11 法務部與大陸地區最高人民法院合作，自陸方返還國人受騙電信詐欺案財物新臺

幣 1,100餘萬元；同年 11月間，法務部與大陸地區公安部共同成立「兩岸罪贓協

處專責小組」，並由本署推薦檢察官參與該小組，同時於「追討犯罪所得專組」納

入此部分督導業務。 

102.08.06 由於陸軍義務役士兵洪○丘於軍中死亡案，立法院修正軍事審判法，將現役軍人

非戰時犯罪由一般司法機關追訴、審理，實現國家司法一元化。 

102.11.29 為整合及提升相關違反國土保育犯罪案件之查緝效能，成立「國土保育犯罪查緝

督導小組」，並指示各地檢署成立「國土保育犯罪查緝小組」。 

104.07.14 成立「例稿審查小組」，以提升公文品質，達到「簡、淺、明、確」之要求。 

105.04.28 成立「跨境電信詐騙追贓平台」。 

105.06.15 成立「因應刑法沒收新制業務諮詢小組」，以因應刑法沒收新制於 105年 7月 1日

施行。 

106.01.01 成立檢察事務官組、毒品資料工作小組、跨境詐騙電信資料庫工作小組，以統合

建置辦案資源、強化科技化辦案。 

107.01.01 為因應 106年司法改革國是會議之結論，對第 2次（含以上）送再議之案件，

若偵查仍未完備，除有特別情況認有命令續行偵查之必要者外，宜自行偵查，

不宜命令原檢察署檢察官續行偵查之再議新制開始實施。 

107.05.25 為因應法院組織法第 114條之 2之修正施行，更名為「臺灣高等檢察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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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6.13 為加強軍法案件移歸司法審判後檢察機關與軍法機關之溝通聯繫，第一次召開

「檢察機關與軍事機關業務聯繫會議」。 

107.12.21 依「檢察機關辦理有罪確定案件審查作業要點」之規定，召開首次「辦理有罪確

定案件審查會」，建立有罪確定案件之審查機制。 

108.09.03 本署第三辦公室、智慧財產檢察分署辦公廳舍正式啟用。 

108.11.26 署誌及檢察官徽章發表會。 

109.03 

 

成立 COVID-19疫情衍生相關刑事案件督導中心，並出版「2020檢察機關因應『嚴

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傳播期間相關業務資料彙編」。 

109.06 「臺灣高等檢察署」電子報創刊號發行。 

109.06.17 召開研商科技設備監控中心建置會議，司法院及法務部達成共識，決議委由臺灣

高等檢察署建置，地點在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舊大樓 2樓。 

109.08.27 為因應臺灣高等法院成立金融專庭，金融案件改由「經濟金融犯罪查緝督導小組」

檢察官專責蒞庭，以提升金融犯罪案件之公訴品質與定罪率。 

109.09.09 「科技偵查中心」開始運作。 

109.09.30 科技監控中心土建工程開工。 

109.11.12 舉辦「肅貪實務研習會」，開啟本署辦理業務講習之先端，至 110年 11月底陸續

辦理講習 14場，使一二審檢察官得以就各類偵查案件傳承經驗與交換意見。 

110.03.23 業務檢查制度進行全面性檢討與調整。 

110.04 籌劃出版「臺灣檢察法鑑」英文版。 

110.04.19 法務部司法官學院司法官班第 60期學員首次派赴本署學習二審相關業務。 

110.08.02 成立「查緝資通犯罪中心」。 

本署 2樓檢察官研討室整修竣工啓用。 

110.09 籌劃「二審檢察官辦案手冊」編修。 

110.10.01 與成功大學舉行毒品銷燬簽約儀式，至 110年底銷燬毒品扣案物達證物減量-96.1

％。 

110.12.05 第二辦公室全棟整修工程竣工。 

110.12.14 本署整合六大緝毒系統執行第六波「安居緝毒專案」：強化查緝邊境毒品走私，掃

蕩利用網路、新興通訊販毒，查獲人數、扣案海洛因數量成效斐然、屢創新高，

尤以第一級毒品查扣 489.65公斤，為歷次安居緝毒專案之最。 

110.12.21 本署「查緝資通犯罪督導中心」揭牌。 

創設文化藝廊。 

111.01.12 舉行科技設備監控中心揭牌記者會。 

111.03.09 「二審檢察官辦案手冊」完稿送法務部審查。 

111.03.21 第三辦公室整建工程、司法之秤、科技偵查中心、智慧財產檢察分署偵查庭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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